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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丰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丰实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72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6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

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09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96,464,848.7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无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0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

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 中银丰实定期开放债券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0.0096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

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

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宏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3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8月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宏利混合A 中银宏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434 002435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31 1.03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6,668,

059.89

2,655,

648.0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24 0.24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

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临时调整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中银活期宝

货币市场基金快速赎回额度的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代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规则》的有关

规定，结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销售中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管理的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实际业务情况，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满足更多客户近期“T+0” 快速赎回的需要，经本公司与

中国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临时调整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中银活期

宝货币” ，基金代码：000539）快速赎回额度上限，具体公告如下：

一、调整内容

2017年9月25日9:00至2017年9月29日9:00期间，在中国银行指定平台（包括

柜台、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对中银活期宝货币快速赎回额度临时调整为单个投

资者单笔快速赎回申请的份额上限为200,000份（含），单日累计快速赎回申请的

份额上限为200,000份（含）。

2017年9月29日9:00以后至2017年10月9日9:00期间， 在中国银行指定平台

（包括柜台、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对中银活期宝货币快速赎回额度临时调整为单

个投资者单笔快速赎回申请的份额上限为50,000份（含），单日累计快速赎回申

请的份额上限为50,000份（含）

2017年10月9日9:00后，在中国银行指定平台（包括柜台、手机银行和网上银

行）对中银活期宝货币快速赎回额度将恢复为单个投资者单笔快速赎回申请的份

额上限5,000,000份 （含）， 单日累计快速赎回申请的份额上限为5,000,000份

（含）。

临时调整期间，如有大额资金使用需求，请您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中银活期宝

货币市场基金普通赎回不受此次调整的影响， 赎回金额和赎回次数不限。 交易日

15:00点前普通赎回，资金正常将于下一个交易日内到账。

二、重要提示

1、以上调整仅适用于中国银行代销平台，通过本公司或本公司其他合作平台

持有的中银活期宝货币基金份额不适用于本业务。

2、本公司和中国银行可根据业务需要经协商一致对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快速赎回额度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公告。

3、投资者在办理业务前，请详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详情：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层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66或021-38834788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客户服务热线：95566

公司网站：www.boc.cn

三、风险提示

1、快速赎回（取现）服务可能会因系统维护、垫资账户余额不足等原因而暂

停，该情形下投资者仍然可以选择申请办理普通赎回业务。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3、投资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

类金融机构。 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5、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98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7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

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09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48,620,051.5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无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0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

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0.0097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

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17年9月28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

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锦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85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锦利混合A 中银锦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850 003851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537 1.053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0,621,700.16 5,814,

368.8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48 0.48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瑞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1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2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瑞利混合A 中银瑞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413 002414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46 1.04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0,560,614.25 45,225,

207.1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30 0.24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中银瑞利混合A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

可供分配利润为0.0310元，中银瑞利混合C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

利润为0.0247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腾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5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6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腾利混合A 中银腾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502 002503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45 1.04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74,527,309.61 843,475.1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38 0.37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中银腾利混合A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

可供分配利润为0.0382元，中银腾利混合C2017年9月15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

利润为0.0373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新财富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5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新财富混合

A

中银新财富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54 002056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52 1.04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6,875,

833.56

4,258,

082.2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28 0.28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新机遇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5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新机遇混合

A

中银新机遇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57 002058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47 1.04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2,292,

145.47

1,330,

867.6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29 0.29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颐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61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8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颐利混合A 中银颐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14 002615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60 1.06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8,004,

620.26

2,505,

050.5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44 0.44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投

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珍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6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3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9月1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珍利混合A 中银珍利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461 002462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单

位：元）

1.037 1.03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0,922,159.21 862,123.9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下属分

级基金应分配金额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0.28 0.28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

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9月26日

除息日 2017年9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9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以2017年9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于2017年9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7年9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

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对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7年9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与相关

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投资者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2017年9月25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

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

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